
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改道）說明書 
  
一、 案    由：擬廢止臺北市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 39、57、57-13、57-22、

62~72、75~77、91~93、93-1、95 及 95-7 地號等 24 筆地號內（汀州路四

段 23巷、羅斯福路四段 206巷部分及 232巷）現有巷道案。 

二、 申 請 人：○○○○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街○號○樓 

三、 計畫範圍：如計畫圖所示。 

四、 法令依據：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第六至十條。 

五、 詳細說明：  

（一）查本案基地位於本市羅斯福路四段、羅斯福路四段 206巷、汀州路四段、

汀州路四段 23巷所圍之街廓內，範圍包括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 35~39、

53-2、53-5、57、57-6~57-8、57-13、57-21、57-22、62、62-1、63~77、

91~93、93-1、94、95、95-7、109、109-7~109-11、109-13、109-14

地號等 46 筆地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 (原屬第三

種住宅區)及第三種商業區 (原屬第三之一種住宅區)，擬申請廢止之現

有巷道位於部分土地地號 39、57、57-22、62~67、69~72、75~77、91~93、

93-1、95、95-7 及整筆土地地號 57-13、68，共計 24 筆地號土地內，

其中同地段 39、57、57-13、57-22、95 地號均屬公有土地；同地段 39

地號權屬為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管有公有土地，同地段 57、

57-13、57-22 及 95 地號權屬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有公有土

地。 

（二）另有關擬廢止之現有巷道及其兩側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 62、63、64、65、

66、67、68、69、70、71、72、75、76、77、91、92、93、93-1、95-7

地號等 19 筆土地，已依「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取得每筆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之全數同意。 

現況建物羅斯福路四段 206巷 9 號、11 號、13號、15 號、羅斯福路四

段 218號、226號 1~2F、228、230號 1~4F、羅斯福路四段 232 巷 1 號、

羅斯福路四段 206巷 25號、27號、羅斯福路四段 206巷 14 號、16號、

18號、20號、22號、24號、26號、28號、30號、汀州路四段 33號依

「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取

得每筆地號土地地上權人之全數同意。 

（三）本案所在街廓，東側 36 公尺計畫道路(羅斯福路四段)、北側 8 公尺計

畫道路 (羅斯福路四段 206巷)、西側 8公尺計畫道路(汀州路四段) 均

已完成開闢供公眾通行，另南側 8公尺排水溝用地(汀洲路四段 23巷)，

現況為鋪設柏油供公眾通行。 



（四）本案申請廢止之 現有巷道概況如下： 

1. 汀州路四段 23 巷因西側之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 56、56-1、56-2 地

號(68 使字 0934 號)及北側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 41、45 地號(93 使

字 0172 號)直接臨接汀州路四段通行無虞，是故該段現有巷道之廢

止，不致影響他人公共通行之權益，另該巷道現況最寬約 5 公尺，

最窄約 3 公尺，全長約 56.22 公尺，目前巷道主要提供建築基地範

圍內住戶通行使用，茲併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拆除現有地上建

物做整體開發使用。 

2. 羅斯福路四段 206巷部分為 64年指定建築線有案之現有巷道（指定

寬度為 6 公尺)，目前擬廢止範圍自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 62 地號及

77 地號起至 67 地號及 69地號所夾路段現況實際寬度最寬約 2.4 公

尺，最窄約 2.1 公尺，長約 34.97 公尺，另本案廢止該巷道後半段

為未指定有案現有巷道，自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 67 地號及 69 地號

起至 39 地號及 95 地號所夾路段，現況實際寬度最寬約 4.8 公尺，

最窄約 1.4 公尺，長約 16.48 公尺，目前主要提供建築基地範圍內

住戶通行使用，茲併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拆除現有地上建物做

整體開發使用，不致影響他人公共通行之權益。 

3. 羅斯福路四段 232巷現況實際寬度最寬約 4.48公尺，最窄約 2.9公

尺，全長約 12.36 公尺，目前巷道擬廢止部分自羅斯福路四段 206

巷至羅斯福路四段，主要提供建築基地範圍內住戶通行使用，茲併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拆除現有地上建物做整體開發使用，不致

影響他人公共通行之權益。 

（五）本案屬都市更新案件，刻正依都市更新相關程序辦理中。建築基地土地

由於擬廢止巷道將基地切分為四，不利建築配置，又街廓內周邊計畫道

路均已開闢完成，不影響原有人、車通行，故本巷道之廢止不致造成通

行不便之虞，對於基地合併整體使用，土地利用價值及都市景觀均有助

益。 

（六）本案現有巷道廢止，其有關地上建物設施與地下管線之拆遷補償及工程

費用，概由申請人負擔。 


